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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106民初5048号
钟可进：本院受理原告高原诉被告高凌、高永

新、钟可鸣及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504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684号

宁波市北仑区明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思超汽配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北
仑区明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91民初368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381号

许浩南：本院受理原告陈龙诉被告许浩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答辩期
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7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860号

林芬萍：本院受理原告赵国虎诉被告林芬萍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答辩期
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7日下午14时5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19号

高鹏飞、葛峰：本院受理原告陈晓丽诉被告高鹏
飞、葛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答
辩期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7日下午15时
1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770号

卓孝榜：本院受理原告王少和诉被告卓孝榜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
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为答辩期满后15日，并定于
2019年8月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710号

徐灿：本院受理原告徐孟栋与被告徐灿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91民初
37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238号

魏仕宇：本院受理原告骆志波与被告魏仕宇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91民初3238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
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
律后果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0360号

徐海平：本院受理原告姚建国诉被告徐海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10民初2036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7474号

杭州金客来纺织有限公司、丁早玉、蒋瑾：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恒远建筑有限公司诉你们、张晶俊、杭州余杭崇

贤宝马丝绸厂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
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9年7月29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塘栖人
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民初5604号

任煜德：本院受理原告黎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205民初
560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24民初102号

张小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张小燕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下落不明，本院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624民初1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小燕返还
原 告 浙 江 凝 睿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代 偿 款
21539.45元及利息8472.18元（利息算至2018年12月
26日），并支付以代偿款21539.45元为基数自2018年
12月27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六计
算的利息损失，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
公告费650元，诉讼费合计1200元，由被告张小燕负
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昌县人民法院

朱海伦（债务人）、朱夏生（债务人）、徐申华
（债务人）：

朱海伦，我对你的债权，已由（2013）甬
东商初字第202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内容
为本金400万及相关利息。

朱海伦、朱夏生、徐申华，我对你们三
人的债权，已由（2013）甬东商初字第 1967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内容为本金200万及相

关利息。
我已于2019年1月4日与邵伟达签订

了《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了
邵伟达，请你们把对我的债务依据上述相
关判决向邵伟达履行。

特此公告
邵伟达：13905742353

李国军

债权转让公告嘉善县佳宇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我局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受理周军华工

伤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
况如下：2018年3月21日周军华在工作中，
被机器压伤左中指，送至上海市金山区中西
医结合医院治疗，入院诊断：左中指伸指肌
腱止点撕脱性骨折。周军华同志受到的事
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
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我局于2019年
4月15日予以认定为工伤。

因与你单位联系未果，故现将认定工伤

决定书（善人社工认字[2019]1154 号）公告
送达。请你单位予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局领取认定工伤决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
达之日起60日内向嘉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或嘉善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嘉
善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嘉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5月6日

公告

钟允远、王国勇、胡志根与绍兴柯桥汇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钟允远、王国勇、胡志根于2019年4月29号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绍兴柯桥汇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汇金公司）将其对绍兴市好易利纺织品有限公司、殷朝林、李强、徐良球、沃尔特（绍兴）工艺品有限公司、绍兴怡和信
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魏林其等7户债权。（包括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钟允远、王国勇、胡志根。故钟
允远、王国勇、胡志根与绍兴柯桥汇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及其相关当事人对上述债权
转让的事实。

钟允远、王国勇、胡志根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钟允远、王国勇、胡志根履行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截止2019年4月29日上述债务

人尚欠本息1292.81556万元。具体清单如下：
特此公告
受让方联络方式如下：
联系人：钟允远 13857537937 王国勇 13957506188 胡志根 13606752620
转让方：绍兴柯桥汇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钟允远 王国勇 胡志根

序号

1

3

5

7

借款人

绍兴市好易利纺织品有限公司

李强

沃尔特（绍兴）工艺品有限公司

魏林其

担保

绍兴县亨利达纺织有限公司、田水林、田振威、丁银松

朱永芬

董英华、秦健康、董鹏飞、张蕾、绍兴恒力工具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晨阳针纺织造有限公司、魏玲娣、裘海锋、绍兴柯桥会稽山酒香经贸有限公司

截止2019年4月29日本息（万元）

本金：50 欠息：44.28 合计：94.28

本金：30 欠息：68.9564 合计：98.9564

本金：50 欠息：74.555 合计：124.555

本金：417 欠息：327.710432 合计：744.710432

序号

2

4

6

借款人

殷朝林

徐良球

绍兴怡和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

洪苇、梁甜甜、绍兴卓雅纺织品有限公司、殷夕虎、绍兴县运筹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波斯达车业有限公司、林美容

金剑波、黄玲

截止2019年4月29日本息（万元）

本金：10 欠息：9.9262 合计：19.9262

本金：50 欠息：63.7887 合计：113.7887

本金：14.5 欠息：82.098823 合计：96.598823

杭州九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温州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杭州九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温州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九乘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温
州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九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州
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温州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温州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务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联系人：金
其明13967564080；於丹阳18857701854。

标的债权本金截算至2016年12月20日，利息截算至2014年7月6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
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至基准日为准。债权
利息金额以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至基准日为准。

杭州九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温州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6日

主债务人名称

温州德朗汽车散热器有限公司

瑞安市永邦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东部琦人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星创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沃力森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金顺鞋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4000.00

2100.00

4694.15

840.46

1050.00

656.30

利息余额

325.30

41.69

598.74

18.56

71.61

27.12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

担保人/抵押人

温州美凯机车部件有限公司、温州旺华机车部件有限公司、陈庆学、周耀阁、武小飞、温州镜典光学有限公司

浙江昌峰包装有限公司、赵永远、蔡舒洁、余成峰、瑞安市永邦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健峰锁具装饰有限公司、温州杰杰服饰有限公司、桐乡市嘉洲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雅尚电器有限公司、温州市意利蒙服饰有限公司、潘松媚、俞贞金、卓继海

温州迪安鞋业有限公司、陈顺华、戴珂珂

嘉兴大工匠机械有限公司、乐清市荣绅电气有限公司、浙江东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美特机械制造（嘉兴）有限公司、浙江乐智精密仪器有限公司、孙庆平、吕邦政

温州市龙湾华源包装材料厂（普通合伙）、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陈瑞芬、林克英、陈春华、林克凤、林克明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杭州湾新区融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杭州湾新区融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杭州湾新区融祥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宁波杭州湾新区融祥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
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868617823
宁波杭州湾新区融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335742054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杭州湾新区融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5月6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慈溪市华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聚丰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瑞昌轴承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9年4月18日）

110,736,951.28

14,99,252.77

4,195,482.27

129,841,686.32

利息金额：元（含罚息、复息）

6,644,217.08

1,664,679.3

566,936.52

8,875,832.90

本息合计：元

117,381,168.36

16,573.932.07

4,762,418.79

138,717,519.22

担保人名称

1、慈溪市神威机械实业公司，2、利顺集团有限公司，3、慈溪市亚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4、慈溪市金顺贸易有限公司，5、岑海霞，华建峰，王旭亮

1、宁波聚丰纺织有限公司，2、岑卫东、鲍惠惠

1、宁波潜龙电池有限公司，2、浙江宝石轴承有限公司，3、宁波余慈置业有限公司，4、施汉章，张冬飞

原贷款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金华市浙丰资产投
资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浙丰资产投
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8年10月31日的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

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
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5月6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8年10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主债务人名称

义乌望江塑料厂

义乌琳多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颂羽贸易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53012015281012、53012014280920、53012014280920

53022014280271

53012015281740、53012015281974

担保人名称

义乌市望昌塑料有限公司、义乌双环玩具有限公司、吴光跃、张美苏、赵贤昌、许明芳

义乌市庆琳饰品有限公司、孟庆荣、丁红娟、孟庆美、王悦忠

义乌市利达汽车维修中心、吴深斌、何丽庆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截至2018年10月31日）

8,066,711.26

1,670,709.00

24,600,000.00

债权利息余额（截至2018年10月31日）

12,537,280.15

3,937,843.46

9,765,888.62

本息合计

20,603,991.41

5,608,552.46

34,365,888.62

缙云县宏晟户外用品制造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1枚、财务专用章一枚、合同专用章一
枚、发票专用章一枚、法人章（法定代表人朱
国飞）一枚、缙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3年
10 月 14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1122MA2A0FM869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各一份，声明作废。
缙云县宏晟户外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5月6日

遗失声明


